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舟卫办发〔2022〕66号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舟山市脊灰麻疹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
工作实施方案（2022-2023年）的通知

各县（区）卫生健康局、新城管委会、普朱管委会，市属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麻疹与脊髓灰质炎（简称脊灰）疾病防控工

作，达到消除麻疹、维持无脊灰状态，经研究决定，今秋明春在全

市继续组织开展两轮脊灰、麻疹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活动。现将《舟

山市脊灰麻疹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实施方案（2022-2023）》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各县（区）要应以此为参照制定本辖区的 2022-2023年脊灰、



麻疹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实施方案，提高工作质量，保证工作

成效。同时可结合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开展 18岁以下儿童

及青少年甲肝查漏补种，推进甲肝疫苗转换进程。两轮脊灰、麻疹

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总结请于 2022年 11月 11日和 2023年 4

月 14日前上报至我委和市疾控中心。

联系人：市疾控中心 俞梦璐

电 话：0580-2080936；Email: zhsepi@126.com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0日



舟山市脊灰麻疹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
实施方案（ 年）

为严防脊灰疫情输入与传播，进一步推进我市消除麻疹工作，

我市今秋明春组织开展两轮集中式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工作。

为保证此次活动的顺利进行，确保实施质量，特制定本方案。

一、范围、时间、对象和疫苗

（一）范围。

全市所有县（区）开展两轮集中式的脊灰、麻疹疫苗摸底查漏

和补种工作。

（二）时间。

本次查漏补种工作分两阶段完成，采用边摸底边接种的方式。

第一轮工作在 年 月 — 日期间开展，第二轮工作在

年 月 日期间开展。

（三）对象。

摸底对象

周岁以下儿童（以接种当天为准）。

补种对象

摸底对象中所有满 月龄未接种脊灰疫苗（含替代疫苗）、满

月龄未完成 剂次脊灰疫苗接种或脊灰免疫史不详者，凡无疫苗

接种禁忌症者，均为脊灰疫苗补种对象。

摸底对象中所有满 月龄未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以及满

月龄未完成 针次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或麻疹免疫史不详者，凡无

疫苗接种禁忌症者，均为麻疹疫苗补种对象。

（四）疫苗和补种。



脊灰疫苗

四周岁以下儿童未完成 剂次接种的，应补种完成 剂次。每

剂次间隔≥ 天。

发现脊灰疫苗为 剂次的目标儿童时，第 、 剂补种使用

（脊灰灭活疫苗），其余剂次按照现有免疫程序接种 （口服

型Ⅲ型脊灰减毒活疫苗）。对于既往已有 剂次 （口服 型Ⅱ

型Ⅲ型脊灰减毒活疫苗）免疫史或 免疫史，（无论剂次数）儿

童，用 补种即可，不再补种 。

麻疹疫苗

未完成 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 剂次含风疹成分疫苗和 剂

次含腮腺炎成分疫苗的儿童，应使用麻腮风联合减毒活疫苗补种完

成 剂次。每剂次间隔≥ 天。

二、任务指标

（一）以乡 镇、街道为单位，目标儿童摸底登记率达 ％。

（二）以乡 镇、街道 为单位，目标儿童脊灰、麻疹疫苗接种

率达 ％以上。

（三）以县 区 为单位，脊灰、麻疹疫苗漏种对象的补种率达

以上。

三、组织实施

（一）组织领导。

消除麻疹、维持无脊灰状态是我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严

承诺。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领

导、周密部署、制定计划、明确责任，积极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和

配合，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各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负责活动方案制定实施，要做好疫苗运输、分发、 监



测报告、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等工作。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村

级调查摸底人员的业务培训，具体落实漏种对象的补种及未建卡儿

童的建卡工作，每日向调查摸底人员反馈应补种对象补种情况，每

轮活动结束后负责将活动中新发现儿童纳入到常规免疫管理，做好

后续疫苗的补种工作。各乡镇（街道）要充分发挥公共卫生联络员

的作用，组织开展查漏补种前期的调查摸底和登记工作，做好接种

对象的摸底调查、宣传告知和信息上报等工作，配合做好疫苗接种

及其他防控措施落实。

（二）宣传发动。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手机短信等大众传播媒介，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对流动人口集聚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入户

宣传，发放宣传单，并在社区、村落醒目位置张贴宣传海报，使目

标人群了解活动信息。充分利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宣传栏、

健康视频传播平台等现有宣传阵地，张贴或播放有关麻疹、脊灰防

治科普知识与活动信息。各预防接种门诊也要在醒目位置张贴脊

灰、麻疹查漏补种活动海报，并对前来接种的儿童进行查验。

（三）目标人群摸底与登记。

各地要组织发动乡（镇、街道）、村（社区）的政府或社会力

量进行目标人群的主动搜索与登记。各接种门诊应根据此次查漏补

种对象范围，分村（社区）将已管理登记的目标儿童整理出，并按

是否为本次查漏补种对象分类填入《浙江省麻疹、脊灰疫苗查漏补

种活动摸底登记表》（附表 ），同时根据整理好的应种对象名单填

写接种通知单。调查摸底人员要按照各自责任区域进行地毯式排

摸，挨家挨户开展调查摸底登记工作。调查结果应与接种门诊提供

的《摸底登记表》核对，新发现的目标儿童应立即登入《摸底登记



表》，并以通知单形式告知目标儿童家长携带儿童在规定时间内到

指定地点接受相应服务。若发现已管理登记的目标儿童离开现居住

地，应在《摸底登记表》中备注相应情况，属于应补种对象的，同

样以通知单形式告知目标儿童家长就近接受疫苗补种。每天应对调

查摸底情况作整理分析，并于次日上午将核查结果及通知单发放情

况反馈至接种门诊。

（四）接种实施及信息反馈。

为保证接种质量和接种进程，应采用定点接种和边排摸边补种

的方式。接种点原则上设置在现有接种门诊内，并落实专人负责疫

苗的补种工作；活动期间，各接种点必须每天开放，并视当地实际

情况延长接种服务时间，必要时推出夜间门诊满足部分儿童家长需

要，确保每位应种儿童能够享受便捷的接种服务。

接种点工作人员应及时将应补种对象完成疫苗接种情况反馈

至相应村（社区）调查摸底工作人员，由调查摸底人员负责督促未

完成补种对象及时完成疫苗接种；接种点工作人员应每日整理接种

记录，将有关信息补登入儿童预防接种信息化系统中。

（五）异常反应监测与处理。

发生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时，接种单位要及时进行处理，并

同时向上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辖区疾控中心报告。上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根据分级处理原则，组织有关单位对发生反应的儿童按照

统一的异常反应调查表进行调查、处理、诊断、上报。如发现严重

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在调查处理的同时应及时上报省卫生健

康委。

四、督导评估

市、县在实施查漏补种活动期间均要成立由卫生健康行政和业



务人员参加的督导小组。每县（区）至少有 名市级人员参加，分

别对辖县（区）、乡（镇、街道）进行督导，督导中发现的问题要

及时解决，以确保工作质量。

对于工作薄弱、风险较高的县（区），在查漏补种活动期间或

结束后，由市级工作人员进行督导或评估。评估的重点是容易被漏

种的人群和地区，如城郊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地、边远山区和常

规免疫接种率较低的地区等。评估可采用现场快评的方式，要求每个

县（区）至少调查 名适龄儿童，对于指标不达标的地区应重新开

展摸底调查和接种，并进行通报。

在每轮查漏补种活动实施后一个月内，由市卫健委牵头，组织

成立麻疹、脊灰疫苗集中式查漏补种工作督导小组，负责集中式查

漏补种结束后适龄儿童麻疹、脊灰疫苗接种率调查工作，评估人群

抗体免疫水平和疫苗接种率。市卫健委负责评估的组织、协调工作，

市疾控中心具体实施评估，承担评估技术指导和资料汇总、数据分

析。对于指标不达标的县（区）重新开展摸底调查接种，纳入到公

共卫生工作考评。

五、资料收集、总结和报告

查漏补种工作完成后，应按方案要求及时进行资料汇总，本次

活动数据要求对补种数量一次性上报（如需补充多剂的，仅统计第

剂，后续接种纳入到常规免疫管理），并对查漏补种活动进行全

面总结并逐级上报。

乡镇接种单位要求填写《浙江省脊灰疫苗查漏补种活动接种情

况登记表》（附表 ），数据汇总到《浙江省脊灰疫苗查漏补种免疫

活动接种情况汇总表》（附表 ），以及将《浙江省麻疹疫苗查漏补

种活动接种情况登记表》（附表 ）数据汇总到《浙江省麻疹疫苗



查漏补种免疫活动接种情况汇总表》（附表 ），上报至县级疾控中

心。

附件： 浙江省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活动摸底登记表

浙江省脊灰疫苗查漏补种活动补种情况登记表

浙江省脊灰疫苗查漏补种情况汇总表

浙江省麻疹疫苗查漏补种活动补种情况登记表

浙江省麻疹疫苗查漏补种情况汇总表

浙江省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快评调查表

浙江省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快评估汇总表



附件 1

浙江省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活动摸底登记表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家长

姓名

儿童

姓名

出生日期

（年/月/

日）

现住址 联系电话

儿童当前状态 户籍地

含麻疹成分疫苗
[2]

接种日期

脊灰疫苗

接种日期

本 次

应补种
备注

在调

查地

短期

外出
长期外出

[1]

（时间/地点）

本

县

本市

外县

本省

外市

省

外
第 1针 第 2针 第 1剂 第 2剂 第 3剂 麻疹 脊灰

填表说明：摸底时新发现的儿童也要补充登记在本表最后部分。儿童当前状态、户籍地、本次应补种的结果在对应栏内打“√”表

示；

（1）长期外出指连续外出 3个月以上，同时应注明外出时间及地点；

（2）含麻疹成分疫苗包括麻疹疫苗、麻疹-风疹（麻风）疫苗、麻疹-腮腺炎-风疹（麻腮风）疫苗等，注意在接种证上可能分

布在不同的页面。

摸底登记人员： 登记时间：



附件 2

浙江省脊灰疫苗查漏补种活动补种情况登记表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家长

姓名

儿童

姓名

出生日

期
（年/月/日）

年龄分

组 现住址
联系

电话

新发现

补种对

象

户籍地 补种日期
本次未补

种原因 备注

2-5

月龄

6-11

月龄

≥12

月龄
是 否 本县

本市

外县

本省

外市
省外 第 1剂 第 2剂 第 3剂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填表说明：本表登记对象为应补种对象。本次查漏新发现儿童指尚未建卡或纳入信息化系统管理的儿童。



附件 3

浙江省脊灰疫苗查漏补种情况汇总表

（省、市、县、乡镇通用）

户

籍

类

型

第 1剂 第 2剂 第 3剂

新

发

现

应

种

数

应补种儿童数 实际补种数 未补种原因 新

发

现

应

种

数

应

补

种

儿

童

数

实

际

补

种

数

未补种原因 新

发

现

应

种

数

应

补

种

儿

童

数

实

际

补

种

数

未补种原因

2-5

月

龄

6-1

1

月

龄

≥

12

月

龄

合

计

2-5

月

龄

6-1

1月

龄

≥

12

月

龄

合

计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合

计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合

计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合

计

本县

本市

外县

本省

外市

省外

合 计

报告单位： 报告人： 报告日期：



附件 4

浙江省麻疹疫苗查漏补种活动补种情况登记表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本

次查漏新发现儿童数（包括非补种对象）

家长

姓名

儿童

姓名

出生日

期
（年/月/日）

年龄分组
现住址

联系电

话

新发现

补种对

象

户籍地 补种日期
本次未补种原

因 备注

8月龄
9-17

月龄

≥18

月龄
是 否 本县

本市

外县

本省

外市
省外 第 1针 第 2针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填表说明：本表登记对象为应补种对象。本次查漏新发现儿童指尚未建卡或纳入信息化系统管理的儿童。



附件 5

浙江省麻疹疫苗查漏补种情况汇总表

（省、市、县、乡镇通用）

户籍

类型

摸底

登记

数

新发

现儿

童数

第 1针 第 2针

新发

现应

种数

应补种儿童数 实际补种数 未补种原因 新发

现应

种数

应补

种儿

童数

实际

补种

数

未补种原因

8月

龄

9-17

月龄

≥18

月龄
合计

8月

龄

9-17

月龄

≥18

月龄
合计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合

计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其

他

合

计

本县

本市

外县

本省

外市

省外

合 计

报告单位： 报告人： 报告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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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浙江省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快评调查表

县(市、区@ 乡(镇、街道@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调查地点: 1.农村 2.城区 3.集贸市场 4.其它 调查人：

编
号
性
别 姓名

出生日
期

（年月
日）

居住
形式

是否完
成麻疹
疫苗接
种

是否完
成脊灰
疫苗接
种

是否是本轮
查漏补种对象

是否
有接
种证

是否
完成补种

（仅补种对象填
写）

本次未补种原因 备注

外

出

禁

忌

拒

种

缓

种

未
通
知

其

他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是 是 是（脊灰、麻 是 是 否（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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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否 否 疹） 否 否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A B

C

是

否

是

否

是（脊灰、麻

疹） 否

是

否

是 否（脊

灰、麻疹）

居住形式: A:常住人口 B:外来人口且居住时间超过 3个月 C:外来人口且居住时间少于 3个月；

是否是本轮查漏补种对象、是否完成补种：请在麻疹或脊灰上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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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浙江省脊灰麻疹疫苗查漏补种快评估汇总表

被调查单位 省 市

县（市、区）

汇总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人：

单位 居住形式
调查
儿童
总数

建证
儿童
数

不需
补种
人数

脊灰疫苗 麻疹疫苗

应补种
人数

实补种
人数

应补种
人数

实补种
人数

乡 1：

常住人口

外来且居
住时间超
过 3个月
外来且居
住时间少
于 3个月

合 计

乡 2：

常住人口

外来且居
住时间超
过 3个月
外来且居
住时间少
于 3个月

合 计

市场
等：

常住人口

外来且居
住时间超
过 3个月

外来且居
住时间少
于 3个月

合 计

总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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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0月 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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